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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掌握进出口贸易政策

2018年3月3日，海关总署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企业信用管理办法》
（第237号令），自5月1日起正式实施；与此同时2018年4月28日，海关
总署颁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企业信用管理办法>及相关配套制
度实施有关事项的公告》,在继续沿用《海关认证企业标准》（海关总署
公告2014年第82号）的基础上，同时明确海关可随时对企业实施重新认
证，对企业的信用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本期《中国贸易管理简讯》内容如下。我们也欢迎您分享此份简讯，请
点此订阅。

海关总署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企业信用管理办法>及相关配
套制度实施有关事项的公告》（2018年第32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企业信用管理办法》（海关总署令第237号）已于
2018年3月3日对外公布，自2018年5月1日起施行，《海关认证企业标准》
（海关总署公告2014年第82号）作为《信用办法》配套执行文件继续有
效。2018年4月30日之前按规定认定的失信企业，在适用失信企业管理满
1年且未再发生《信用办法》第十二条规定情形的，海关将其调整为一般
信用企业。

海关总署发布《关于公布<海关总署关于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的令》
（第238号令）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对因改革影响机
构合法性和执法合法性的规章尽快予以修订，海关总署决定对《中华人
民共和国海关关于超期未报关进口货物、误卸或者溢卸的进境货物和放
弃进口货物的处理办法》等71部规章进行修改，包括：《中华人民共和
国海关关于超期未报关进口货物、误卸或者溢卸的进境货物和放弃进口
货物的处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申报管理规定》
等。

海关总署发布《关于公布<海关总署关于废止部分规章的决定>的令》
（第239号令）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和十三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海关总署现
决定废止1999年11月23日以原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令第7号公布的《出
入境检验检疫行政复议办法》和2006年1月28日以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
疫总局令第85号公布的《出入境检验检疫行政处罚程序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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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总署发布《关于全面取消打印出口货物报关单证明联（出口退税专用）
的公告》（2018年第26号）
为进一步深化海关通关作业无纸化改革，减少纸质单证流转，减轻企业负
担，海关总署决定全面取消打印出口货物报关单证明联（出口退税专用）。
对2018年4月10日（含）以后实施启运港退税政策的出口货物，海关不再签
发纸质出口货物报关单证明联（出口退税专用）。原签发纸质出口货物报
关单证明联（出口退税专用）相关系统将于4月30日起停止运行。

海关总署发布《关于企业报关报检资质合并有关事项的公告》（2018年第
28号）
为贯彻落实《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工作部署，海关总署对企业报
关报检资质进行了优化整合，将检验检疫自理报检企业备案与海关进出口
货物收发货人备案，合并为海关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备案；将检验检疫代
理报检企业备案与海关报关企业（包括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双重身份企业）
注册登记或者报关企业分支机构备案，合并为海关报关企业注册登记和报
关企业分支机构备案；将检验检疫报检人员备案与海关报关人员备案，合
并为报关人员备案，企业机构和报关人员在完成备案后均同时取得报关和
报检资质。

海关总署发布《关于中国—巴基斯坦自贸协定原产地电子联网有关事宜的
公告》（2018年第29号）
为进一步推动《中国—巴基斯坦自由贸易协定》的实施，便利《协定》项
下合规货物通关，海关总署宣布自2018年4月30日起，“中国—巴基斯坦原
产地电子信息交换系统”正式上线运行，实时传输《协定》项下原产地电
子数据。进口货物收货人或其代理人在进口时申请享受中巴自贸协定税率
的，应按照海关总署公告2016年第51号的有关规定，以“无原产地声明模
式”填制报关单。自2018年4月30日起，进口人申报时，对于无原产地电子
数据的进口货物，系统将提示不存在原产地证书电子信息。

海关总署发布《关于启动实施TIR公约试点有关事项的公告》（2018年第30
号）
为推动《国际公路运输公约》（《TIR公约》）落地实施，推进国际道路运
输便利化，提升进出口陆路运输货物通关效率，海关总署决定启动TIR运输
试点。TIR运输是指持有由《TIR公约》缔约国担保、发证机构发放的TIR证
的运输工具负责人，根据《TIR公约》规定的TIR运输程序，将TIR证列明的
货物从启运地海关运至目的地海关的行为。从事TIR运输的车辆应当取得
TIR运输车辆批准证明书，并悬挂TIR标识牌。TIR运输期间，TIR运输车辆
批准证明书应当在其列明的有效期内。

商务部 海关总署发布《关于调整部分汽车产品自动进口许可实施机关的公
告》（2018年第35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和有关规章，现决定将部分由商
务部实施自动进口许可的汽车产品，调整为委托地方、部门机电产品进出
口办公室实施。涉及货物名称包括：复式活塞引擎、其他用柴油机、车辆
车身、自动换挡变速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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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税总局发布《关于调整增值税纳税申报有关事项的公告》（2018年第17
号）
为做好增值税税率调整工作，国家税务总局对增值税纳税申报有关事项进
行了明确，对《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纳税申报有关事项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后增值税纳税申报有
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13号附件2《〈增值税纳税申
报表（一般纳税人适用）〉及其附列资料填写说明》中的《增值税纳税申
报表附列资料（一）》等材料进行了修改。

财政部发布《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
为完善增值税制度，财政部对增值税税率进行调整。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
税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原适用17%和11%税率的，税率分别调整为16%、
10%。；纳税人购进农产品，原适用11%扣除率的，扣除率调整为10%；原适
用17%税率且出口退税率为17%的出口货物，出口退税率调整至16%。原适用
11%税率且出口退税率为11%的出口货物、跨境应税行为，出口退税率调整
至10%。

国务院关税委发布《关于降低药品进口关税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相关规定，为减轻广大患者特别
是癌症患者药费负担并有更多用药选择，自2018年5月1日起，以暂定税率
方式将包括抗癌药在内的所有普通药品、具有抗癌作用的生物碱类药品及
有实际进口的中成药进口关税降为零。

财政部发布《关于抗癌药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
为鼓励抗癌制药产业发展，降低患者用药成本， 自2018年5月1日起，增值
税一般纳税人生产销售和批发、零售抗癌药品，可选择按照简易办法依照
3%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上述纳税人选择简易办法计算缴纳增值税后，
36个月内不得变更。 自2018年5月1日起，对进口抗癌药品，减按3%征收进
口环节增值税。 纳税人应单独核算抗癌药品的销售额。

天津海关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升京津跨境贸易便利化若干措
施的公告》
为提升京津口岸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北京海关、天津海关及两地检验检
疫总局发布相关公告：相关便利化措施包括：海运集装箱港口作业实行信
息电子化流转、优化报关报检和查验、便利单证办理、推广无纸化、推广
应用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立和公布费用清单、建立口岸查询服务和
意见反馈机制。

以上是本期涉及进出口贸易的主要政策更新，如需更多信息或有任何反馈，
请联系我们。

顺颂商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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